
第一单元“房地”相关的税

【考点4】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是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转让房地产所

取得的增值额征收的一种税。

1.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

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是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链接】契税的纳税人，是指在我国境内承受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单位和个人。

【考题·单选题】根据土地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是（ ）。

（2019年）

A.出售房屋的企业

B.购买房屋的企业

C.购买房屋的个人

D.出租房屋的个人

答案：A

解析：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是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2.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1）土地增值税只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征税，对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征税。

（2）土地增值税既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征税，也对转让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产权的行为征税。

（3）土地增值税只对有偿转让的房地产征税，对以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转让的房地产，不予征税，但并

非所有名为赠与的行为均不征税。

【解释】不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房地产赠与行为只包括：

①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养义务人的行为；

②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

教育、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的行为。

3.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特殊规定

（1）自用或出租

①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开发的部分房地产转为企业自用或用于出租等商业用途时，如果产权未发生转移，不征

收土地增值税。

②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开发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

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发生所有权转移时应视同销售房地产，征收土地增值税。

（2）房地产的交换

①房地产交换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②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的，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链接】互换房屋时，由多交付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的一方缴纳契税；互换价格相等的，

免征契税。

（3）合作建房

①双方合作建房，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②建成后转让的，应征收土地增值税。

（4）房地产的抵押与抵债

①对于房地产的抵押，在抵押期间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②如果抵押期满以房地产抵债，发生房地产权属转移的，应列入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链接】土地、房屋权属的抵押，不属于契税的征税范围。以土地、房屋权属抵债（偿还债务），视同发生

权属转移，承受人应当缴纳契税。

（5）房地产的代建行为

代建行为对于房地产开发公司而言，虽然取得了收入，但没有发生房地产权属的转移，其收入属于劳务收入

性质，不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6）房地产的重新评估

对房地产进行重新评估而产生的评估增值，因其既没有发生房地产权属的转移，房产产权人、土地使用权人

也未取得收入，所以不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考题·判断题】企业出租土地使用权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 ）（2025年）

答案：×

解析：由于未发生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因此不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故本题表述错误。

【考题·单选题】根据土地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是（ ）。

（2024年）

A.出租商用写字楼

B.承租房屋

C.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D.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答案：C

解析：选项AB：房屋权属未发生转移，不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选项CD：土地增值税只对转让土地使

用权的行为征税，对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征税。

【考题·判断题】双方合作建商品房,建成后转让的,应征收土地增值税。（ ）（2021年）

答案：√

解析：对于一方出地，另一方出资金，双方合作建房，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建成后“转让”的，应征收土地增值税。



4.土地增值税的税率

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级数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 税率（%） 速算扣除系数（%）

1 不超过50%的部分 30 0

2 超过50%至100%的部分 40 5

3 超过100%至200%的部分 50 15

4 超过200%的部分 60 35

【考题·单选题】下列税种中，采用超率累进税率的是（ ）。（2020年）

A.土地增值税

B.印花税

C.个人所得税

D.城镇土地使用税

答案：A

解析：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5.新建房地产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第一步：计算扣除项目金额

第二步：计算增值额=转让房地产的收入-扣除项目金额

第三步：计算增值率=增值额÷扣除项目金额

第四步：根据增值率确定适用的税率

第五步：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增值额×税率-扣除项目金额×速算扣除系数

【考题·单选题】2019年9月甲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自行开发的一处住宅项目，取得不含增值税价款8000万

元，扣除项目金额5000万元。已知土地增值税税率为40%，速算扣除系数为5%。计算甲房地产开发公司销售

该住宅项目应缴纳土地增值税税额的下列算式中，正确的是（ ）。（2020年）

A.8000×40%

B.（8000-5000）×（40%-5%）

C.（8000-5000）×40%×5%

D.（8000-5000）×40%-5000×5%

答案：D

解析：增值额=不含增值税的房地产转让收入-扣除项目金额，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增值额×税率-扣除项目

金额×速算扣除系数。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8000-5000）×40%-5000×5%=950（万元）。

【注意】“扣除项目金额”包括：

①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②房地产开发成本；



③房地产开发费用；

④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⑤加计扣除项目（仅限房企）。

（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①纳税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

②纳税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和税金（登记、过户手续费和契税）。

（2）房地产开发成本

房地产开发成本是指纳税人开发房地产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包括土地的征用（含耕地占用税）及拆迁补偿

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等。

（3）房地产开发费用（企业可操纵）

房地产开发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但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房地产开发费用并不是按照纳税人实际发生额进行扣除，应

分别按以下两种情况扣除：

①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能分摊并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房地产开发费用=利息+（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规定比例（5%以内）

②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不能分摊利息支出或者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规定比例（10%以内）

【注意】对于超过贷款期限的利息部分和加罚的利息不允许扣除。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是指在转让房地产时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印花税。

【解释】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涉及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在销项税额中计算抵扣的，不计入扣除项目，不允

许在销项税额中计算抵扣的，可计入扣除项目。（不含税价）

（5）加计扣除项目

加计扣除额：（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20%。

【注意】加计扣除仅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

【总结】“房屋转让”都要交哪些税？

转让方 受让方

①增值税

②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③印花税

④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⑤土地增值税

①契税

②印花税

【考题·单选题】2021年12月甲公司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取得不含增值税收入6000万元，准予从房

地产销售收入中减除的扣除项目金额为3500万元。已知土地增值税适用税率为40%，速算扣除系数为5%。计

算甲公司该笔业务应缴纳土地增值税税额的下列算式中，正确的是（ ）。（2022年）

A.（6000-3500）×40%-3500×5%=825（万元）

B.6000×40%-3500×5%=2225（万元）



C.6000×40%-（6000-3500）×5%=2275（万元）

D.（6000-3500）×40%-6000×5%=700（万元）

答案：A

解析：（1）增值额=不含增值税的房地产转让收入-扣除项目金额；

（2）应纳税额=增值额×适用税率-扣除项目金额×速算扣除系数=（6000-3500）×40%-3500×5%=82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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